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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享文化的永續發展案例與政策研究 

 

本篇報告選擇了四個領域進行案例分析，深入討論數位科技在文化和經濟領域帶

來文化生產的變革中，遭遇現今利益團體或組織的阻饒，尤其是無法跟上時代脈

動的政府所設下的法規和稅務方面的障礙，並提出許多具體的政策建議。   

從這四個不同領域的案例來看，可以進一步整理出其中共同的核心價值－賦予

「平台」新的定義，不論是：知識平台、募資平台、媒體平台、文化空間的平台

等，或許可以將之視為「平台」革命，所帶來的新典範。 

過去，從生產到消費，或者從供給到參與，是一種「垂直」的權力結構，如作家

完成一本著作，投稿到出版社，編輯再從數百份的稿件中，選擇一兩件著作出版，

讀者只能閱讀出版社篩選後的作品。到了數位時代的線上出版，「編輯」的角色

被淡化，甚至消失了，如中國大陸的「起點中文網」，只要你會打字，有一台可

以上網的載具，就能輕易把作品做公開的發表；讀者可以從一堆沒有被篩選過的

作品中，選擇感興趣的作品來看。「創作者」和「消費者」直接面對面，彼此的

權力都變大了，過程中不會受到來自第三方的干預（當然，有網路管制的國家例

外），這是一種「水平」的供需關係。 

「中介者（或守門人）」角色的淡化或消失是數位時代新興的商業中非常普遍的

一種經濟模式，並非文中所關注的文化領域所特有，只是這樣的模式在文化領域

具有更積極的意義。 

影響所及，各國政府的統治權也開始受到人民更大的挑戰，如前幾年的茉莉花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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命。自從 1215 年，英國約翰國王被迫簽署《大憲章》後，八百年來，各國政府

或企業，仍然用各式各樣的手段阻礙或限縮人們所擁有的權力，尤其在文化權方

面所受到的干擾最大。台灣最近發起的「反黑箱課綱行動聯盟」就是對教育當局

的行政權進行的一項反制行為，提醒我們也該思考讓教育部從掌管國家教育政策

的角色上，慢慢淡化，甚或退出（當然，文化部也同樣應該要有所自覺）由人民

參與決定自己的教育與文化政策。  

另一個值得關注的是「數位典藏」私有化的問題，台灣數位典藏１０年來花了國

庫上百億元，這些屬於全國人民的資產，幾乎被國立館舍私有化，成為員工的福

利基金，和國際博物館 open data 潮流完全背道而馳。近期，故宮對外宣稱開放

部分數位典藏資料庫，但只提供畫作的某一部分的截圖，對照歐美重要博物館開

放下載非商業使用的高解析圖檔，簡直是兒戲，凸顯數位資產私有化問題在台灣

非常嚴重。 

作者指出博物館為了自籌財務，往往會限制他們有限度的開放資料庫供民眾使用，

因這些資料具有相當的市場價值。但他們應認清這些典藏資產的價值主要不是來

自市場，而是具有文化與社會性的價值與公益。數位化改變了典藏品被收藏的方

式與生態，促使博物館的典藏得以讓越來越多人接觸，降低因實體展示所造成文

物作品惡化或損壞的風險，並讓館藏在線上有更多被運用與創新的可能。 

另一方面，共享文化的風潮與商業發展之下，許多新的供需模式和現今的智財權

概念相牴觸，博物館開放數位資料的行為，也可能觸犯著作權的規定，所以重新

檢視過時的條款，就成為今日應該積極進行的作為。然而既得利益者並不這麼想，

歐美智財權大國正積極運作將著作權從５０年展延到７０年，便是一例。 

除了智財權須檢討之外，共享文化帶來的新經濟模式中，也帶來許多新的問題。

募資平台是藉由在網路上對某一個項目，進行集體的金融資助（financing)。有時

也被稱作微型貸款或者微型贊助。群眾集資的興盛也讓不少人認為，它將會取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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傳統的文化生產形式，讓那些不受公部門獎助或企業青睞的計畫有機會實現。而

由於集資的形式相當多元，有可能是採捐助、也有些是採預付，有些甚至是投資，

因此現今的法律或稅務難以做出明確的規範，造成爭議也就在所難免。 

最後作者提出幾點建議，非常值得我們省思與借鏡： 

1. 重視對於公民賦權的概念。 

2. 網絡中立性對於文化多樣性和商業之重要性。 

3. CMOs 系統應該被修正，導向支持異質平台的多種特質。 

4. 群眾集資不應該也不會取代公共資金的重要性。 

5. 在討論群眾募資的法律框架時也應考慮不同標的物與產出，以確保公正和公

平性。 

6. 建立新的衡量社會回饋的指數。 

7. 著作權的例外應被考慮。 

8. 典藏品的公眾晉用和透過其資源創造收入的取捨應被考慮。 

9. 共享文化運動發展了新型的文化機構，聚焦於公眾性的文化創造，這樣的機

構也應被同等尊重並納入保護。 

10. 對於小型或者非正式機構的募資方式也應重新被納入思考。  

 

 

 


